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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法概要》 
 

一、確定判決主文記載：「被告於原告給付價金新臺幣五百萬元同時，應將座落某處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

告」，原告應如何聲請執行？(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為對待給付意思表示請求權之執行，考生應從題示中，認清執行名義所載原告所欲實現之請求權類型：

係屬意思表示請求權（不可代替之行為請求權），並論及強制執行法第 130 條規定即可。 

答題關鍵 
關於意思表示請求權執行部分，因已省略執行步驟，故於執行實務上較無操作之餘地，故應從強制執行法第

130 條之規定，論及本條立法之目的，而在何種執行名義時可產生擬制效果，又依據執行名義是否有命債權人

為對待給付有不同規定，最後並敘明法律效果即可。 

高分閱讀 
1.重點整理系列－強制執行法（王律師、呂律師）（L255） 

P.5-8～11：意思表示請求權之執行（相似度 80％） 

2.田台大，強制執行法，補充講義第 2 回第 61 頁。 

【擬答】 
一、題示原告係以確定判決取得之執行名義，該執行名義所載被告之義務係為「將坐（題目誤植為座字）落某處之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與原告」。故此執行名義性質上係為一命債務人為意思表示請求權之執行。又執行機關依執行名義所載債權

人之請求權，以債務人之一定意思表示為執行標的者。債務人應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債務，本屬不可代替行為債務之一種，

因其已發生觀念的法律效果為目的，故只要能使債權人取得債務人之意思表示之法律效果，即可達執行目的，無庸以間

接強制方法，使債務人現實上為意思表示之必要，故法律擬制之方法，就命為意思表示之執行名義，視為自判決確定時

已為其意思表示，使其與債務人現實上已為意思表示具有相同之效果。 

二、依據現行強制執行第 130 條規定：「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之執行名義成

立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立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前項意思表示有待於對待給付者，於債權人已為提存或執行法院

就債權人已為對待給付給予證明書時，視為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公證人就債權人已為對待給付予以公證時，亦同。」。

故如欲產生擬制效果者，其執行名義種類須為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有相同效力者，並依據該執行名義有無命債權人為

對待給付而於不同時點產生擬制之效果。 

三、本題原告之執行名義係為「確定判決」而該判決主文為「被告於原告給付價金新台幣五百萬元同時，應將坐落某處之土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告」，故原告所取得意思表示之請求權有待於對待給付，而對待給付之判決，依據通說性質上認

定為強制執行之開始要件，故原告為對待給付之同時，即可依據強制執行法第 130 條產生擬制被告已為意思表示之效力。

至於原告證明其已為對待給付之方式，包括：向法院提存所提存、由執行法院就債權人對債權人已為對待給付給證明書

及公證人就已為對待給付為公證時。 

四、擬制之效果 

1.債務人之意思表示為要式行為者，視為已為要式之意思表示。 

2.法律僅擬制債務人為有效之意思表示而不及其他，故如法律行為除意思表示外尚須其他要件者，意思表示雖經擬制，

仍須具備其他要件始行生效。 

3.意思表示義務之強制執行，採法律擬制之方法，省略執行程序。本題原告於證明其已為對待給付後，得逕執該確定判

決向地政機關請求辦理移轉登記，無庸再向執行法院聲請強制執行。 

【參考資料】 

1.張登科，強制執行法，第 599 頁至 601 頁。 

2.楊與齡，強制執行法論，第 752 頁至 761 頁。 

3.陳計男，強制執行法釋論，第 634 頁至 640 頁。 

 

二、甲、乙共有建地一筆，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甲遂對乙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經法官勸導，成立訴訟上和解，

約定將該共有建地以原物分割，並作成和解筆錄，甲分得土地上有乙所建車庫乙間，甲可否持和解筆錄為執

行名義，聲請命乙拆卸車庫交付土地？(25 分) 

 

命題意旨 
分割共有物判決，在性質上本屬較特殊之類型，另強制執行法本身亦有關於分割共有物執行方法之規定，然

本題係涉及以訴訟上和解方式達成分割協議，而非以形成判決方式為之，此時應再由此一和解筆錄性質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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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執行名義本身論之。 

答題關鍵 

題目既設問：可否持和解筆錄為執行？故應先由執行名義法定主義為出發，論及分割共有物訴訟未以形成判

決使共有關係消滅，而成立訴訟上和解，該和解之性質為何。如參考歷來最高法院關於此部分之見解，即可

得知訴訟上和解並無法產生共有物分割之形成效果，再由此部分論及可否訴請債務人拆除地上物並交付土

地，不宜直接論及分割共有物判決之效力是否及於拆除地上物及交付土地之問題。 

高分閱讀 

1.書記官達人考場特刊，題目 8（相似度 50％） 

2.重點整理系列－強制執行法（王律師、呂律師）（L255） 

P5-14：共有物分割執行之點支（相似度 90％） 

3.田台大，強制執行法，補充講義第 1 回 P26、27；第 2 回 P62。 

【擬答】 
一、執行名義為表示私法上給付請求權存在及範圍，得據以聲請強制執行之公文書。故執行名義以法律列舉者為限，不得依

當事人合意，創設法律所定以外之執行名義，亦不得類推解釋擴張法律所定執行名義之種類，合先敘明。 

二、又關於我國執行名義係規定於強制執行法第 4 條，其中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依民事訴訟法成立之和解或調解，係

為法定執行名義之一。但關於分割共有物執行方法，然我國民法關於分割共有物之方法，係承認「協議分割」與「裁判

分割」，本題甲、乙就共有建地一筆，既無法達成分割協議，自得訴請法院為分割，但法院並未採用判決方式分割系爭

建地，而勸諭兩造成立訴訟上和解，故自應判斷此一訴訟上和解效力為何。 

三、「共有物分割之訴」性質上係屬為形成之訴，其訴訟標的為形成權，必須以法院判決形成之，依其性質原不得成立訴訟

上和解，而訴訟法上和解分割，乃係基於當事人協議，以自治方式解決其分割方法，此種非由法院以裁判即法院之意思

表示所為之分割，應不生既判力。分割共有物之訴如為訴訟上之和解，本質上仍係基於當事人之協議，以自治方法解決

其分割方法，僅得解為係共有人協議分割，不生形成判決分割之效力。故仍應由共有人辦畢分割登記，否則不生喪失共

有權，及取得單獨所有權之效力。（最高法院 57 年度台上字第 3476 號、80 年度台上字第 1471 號、86 年度台上字第 289

號判決意旨參照）。 

四、綜上，該和解筆錄既非執行名義，且該和解筆錄應僅載明兩造合意之分割方法。況兩造於和解過程中，關於甲所分得之

土地上存有乙所建之車庫，乙是否仍有占有使用之權源、有無拆除車庫義務非訴訟標的，無既判力可言，故執行法院在

甲、乙未辦妥分割登記前，甲執和解筆錄為執行名義聲請強制執行，應予駁回。至於如甲已辦妥分割登記取得分得土地

之所有權後，此時則方得再依據物之交付請求權（亦即強制執行法第 123 條至 126 條）方式執行。 

【參考資料】 

1.張登科，強制執行法，第 35、572、573 頁。 

2.楊與齡，強制執行法論，第 761 頁。 

3.陳計男，強制執行法釋論，第 644 頁。 

4.最高法院 57 年度台上字第 3476 號、80 年度台上字第 1471 號、86 年度台上字第 289 號判決。 

 

三、債務人之動產經法院執行查封後，發生如何之效力？(25 分) 

 

命題意旨 
查封效力部分，係屬動產執行之重點所在，為傳統考題，在測驗考生對於強執執行法第 51 條之解釋，特別為

第 51 條第 2 項部分。 

答題關鍵 
先從查封定義說明後，再就強執執行法第 51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分別說明之，其中關於第 2 項部分，應花較

多時間著墨、說明所謂「不生效力」所指為何，及所稱債權人之範圍為何。 

高分閱讀 
1.重點整理系列－強制執行法（王律師、呂律師）（L255） 

P3-34~36：動產查封之效力（相似度 90％） 

2.田台大，強制執行法，補充講義第 2 回，P15、18、19。 

【擬答】 

擬答： 
一、「查封」係指執行法院剝奪債務人對於其特定財產之處分權改用國家取得處分權之執行行為，以防止債務人為有害於換

價及滿足之行為。 

二、查封之效力 

1.查封之效力及於查封物之天然孳息（不及於法定孳息），故如查封物之法定孳息部分，則須由執行債權人再依據其他

財產權之方法為執行。（強制執行法第 51 條第 1 項）。另查封亦及於查封物之成分及查封物之從物。 

2.禁止處分之效力。查封後，所有權仍屬債務人所有只是其所有權之權能受到限制。. 

(1)禁止對查封標的物之處分：查封後，債務人就查封物所為移轉、設定負擔或其他有礙執行效果之行為，對於債權人

不生效力。（強制執行法第 51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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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謂不生效力可以分為： 

甲說：絕對無效說。 

對執行債權人無效，對所有債權人均屬無效。且無效確定，執行債權人撤回強執或查封經撤銷，不能使債務

人處分行為變有效。 

乙說：相對無效說。 

僅對執行債權人不生效力，於債務人與處分行為之相對人間仍有效。執行債權人撤回強執或查封經撤銷時，

處分行為完全有效。 

我國強制執行法規定對於債權人不生效力，係採相對無效說。可保障執行債權人之權益亦可調和債務人之處

分權，兼顧交易安全。但依其不能對抗之債權人之範圍不同，又可分為下列兩種： 

 「個別相對無效」 

違反查封所為之處分行為，僅不能對抗執行債權人以及處分前參與分配之債權人，至於處分後參與分配之債

權人，則不包括在內。亦即違反查封之效力，係就處分行為與各個債權人之關係分別認定。 

 「程序相對無效」 

債務人於查封後所為之處分行為，不僅對於處分前之債權人不生效力，即對處分後之債權人，以查封開始之

執行程序存續者為限，亦不得對抗，須查封經撤銷後始完全有效。因違反查封之效力，係依處分行為與執行

程序之關係認定，故稱之。 

結論：在平等主義下，債權人應平等受清償如採個別相對無效時，處分後之債權人不得參與分配其結果將使

聲請執行債權人取得優先受償地位。為避免分配程序複雜化、求執行程序之安定、迅速，故應採程序相對無

效。 

3.查封對查封物之占有效力： 

(1)依據強制執行法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由執行人員占有查封物。故債務人喪失對該物之直接占有，即便查封物交由債

務人保管，亦屬受執行人員之委託保管。 

(2)得排除第三人占有：實施查封後，第三人未經執行法院允許，占有查封物或為其他有礙執行效果之行為者，執行法

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排除之。（強制執行法第 51 條第 3 項）。 

【參考資料】 

1.張登科，強制執行法，第 314 頁至 318 頁。 

2.楊與齡，強制執行法論，第 436 頁至頁。 

3.陳計男，強制執行法釋論，第 321 至 334 頁。 

 

四、經執行假扣押之債務人財產，對該債務人取得確定終局判決為執行名義之他債權人具狀聲請法院將之拍賣，

執行法院如何處理？(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為執行法上考古題重點之強制執行競合類型，係屬較基本之假扣押與金錢債權終局執行競合種類，如熟

悉此部分之考生，應可順利解答。 

答題關鍵 
先從競合之定義切入，然後論及題目所示之競合類型法律效果為何，最後可再補充論及如執行法院將假扣押

金額提存後，關於提存金是否其他債權人可以再執行，此部分將有助於考生加分。 

高分閱讀 

1.重點整理系列－強制執行法（王律師、呂律師）（L255） 

P.6-14：假扣押與終局執行競合（相似度 90％） 

2.高點家教網－韋台大：強制執行之競合（上）、（下） 

3.田台大，強制執行法，補充講義第 2 回 P70。 

4.田台大，強制執行法，總複習講義 P20。 

5.田台大，強執執行法及國際私法，衝刺班講義 P9、P10。 

【擬答】 
一、強制執行係債權人依據執行名義，聲請執行法院對於債務人強制執行之程序。惟因同一債務人有多債債權人存在之情形

至為常見，故難免會發生數債權人對同一債務人，依數個執行名義對同一標的物，同時或先後聲請強執之情形。此種情

形即稱為「強制執行之競合」。而強制執行競合會產生包括數執行程序具有相同之目的可以並存者或者數執行程序彼此

目的不同，相互抵觸無法並存者等情形，故應由實際上各種競合之類型而判斷其法律效果為何。 

二、題示經執行假扣押之債務人財產，對該債務人取得確定終結判決為執行名義之他債權人具狀聲請法院將之拍賣。故債務

人所有之財產，先經債權人取得假扣押裁定之保全執行之執行名義為假扣押執行後，復由取得確定終局判決之終局執行

名義之債權人，聲請拍賣，故可知後聲請執行之終局執行名義係一金錢債權之執行名義。因兩者同屬金錢債權類型，假

扣押係保全金錢債權，當然可與金錢債權之終局執行並存。此時執行法院無庸重複踐行查封程序，得為取得確定終局判

決之債權人進行換價程序。假扣押之財產，經金錢債權之終局執行債權人聲請執行換價後，假扣押之債權人就其保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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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當然發生參與分配之效果，但其應受分配之金額應提存。（強制執行法第 133 條參照）。 

三、但關於假扣押之提存金額，其他債權人未受清償部分是否仍得對此部分提存金聲請強制執行，學說上有所爭議： 

甲說：肯定說。 

假扣押債權之債權人，對於提存款並無優先權存在，故其為終局執行前，如有他債權人請求對該提存款為終局執

行，假扣押債權人不得異議，執行法院不得拒絕其聲請執行。 

乙說：否定說。 

認為假扣押債權人分配所得之金額經提存後，其他債權人不得請求參與分配。 

本文以為為確實達到假扣押保全執行之效果，應以乙說可採。實務見解亦同採此說（八十三台抗字第一八六號判決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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